假币鉴定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假币鉴定 
二、事项类别 
公共服务 
三、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
（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反假货币工作指引>的通知》（银发〔2016〕29号） 
（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9〕第3号）
四、办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货币金银处 
五、鉴定的含义
本指南所称鉴定是指被收缴人对被收缴假币的真伪判断存在异议的情况下，鉴定单位根据被收缴人或者收缴假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收缴单位）提出的申请，对被收缴假币的真伪进行鉴定的行为。
六、申请材料 
被收缴人：《假币收缴凭证》、《货币真伪鉴定申请书》、被收缴人有效身份证件。
收缴单位：需要鉴定的假币实物、《假币收缴凭证》、《货币真伪鉴定申请书》、被收缴单位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工作证。
七、办理流程 
（一）被收缴人对被收缴货币的真伪有异议的，可以自收缴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接或者通过收缴单位向当地鉴定单位提出书面鉴定申请。
（二）鉴定单位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通知收缴单位报送待鉴定货币。收缴单位自收到鉴定单位通知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待鉴定货币送达鉴定单位。 
（三）鉴定单位自受理鉴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并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因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可以延长至30个工作日，但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收缴单位或者被收缴人说明原因。
（四） 对盖有“假币”字样戳记的人民币纸币，经鉴定为真币的，由鉴定单位交收缴单位按照面额兑换完整券退还被收缴人，并收回《假币收缴凭证》，盖有“假币”戳记的人民币按不宜流通人民币处理；经鉴定为假币的，由鉴定单位予以没收，并向收缴单位和被收缴人开具《货币真伪鉴定书》和《假人民币没收收据》。
对收缴的外币纸币和各种硬币，经鉴定为真币的，由鉴定单位交收缴单位退还被收缴人，并收回《假币收缴凭证》；经鉴定为假币的，由鉴定单位将假币退回收缴单位依法收缴，并向收缴单位和被收缴人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
（五）被收缴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授权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果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货币真伪鉴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鉴定机构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请再鉴定。
被收缴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作出的鉴定结果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货币真伪鉴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上一级机构申请再鉴定。
八、办理时限
鉴定单位自受理鉴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并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因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可以延长至30个工作日，但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收缴单位或者被收缴人说明原因。
九、咨询渠道 
咨询电话：0951-5189578（金融机构及被收缴人）、0951-5189468（司法鉴定）
十、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bookmark: _GoBack]下午：13:30—17:00
十一、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中海路44号 








附：
假币鉴定流程图
被收缴人对被收缴假币的真伪判断存在异议的情况下，鉴定单位根据被收缴人或者收缴假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收缴单位）提出的申请，对被收缴假币的真伪进行裁定。



鉴定结论
被收缴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授权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果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货币真伪鉴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鉴定机构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请再鉴定。
异议处理
被收缴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作出的鉴定结果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货币真伪鉴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上一级机构申请再鉴定。
经鉴定为假币的，由鉴定单位将假币退回收缴单位依法收缴，并向收缴单位和被收缴人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
收缴单位自收到鉴定单位通知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待鉴定货币送达鉴定单位。
鉴定单位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通知收缴单位报送待鉴定货币。
对收缴的外币纸币和各种硬币，经鉴定为真币的，由鉴定单位交收缴单位退还被收缴人，并收回《假币收缴凭证》。
经鉴定为假币的，由鉴定单位予以没收，并向收缴单位和被收缴人开具《货币真伪鉴定书》和《假人民币没收收据》。
对盖有“假币”字样戳记的人民币纸币，经鉴定为真币的，由鉴定单位交收缴单位按照面额兑换完整券退还被收缴人，并收回《假币收缴凭证》，盖有“假币”戳记的人民币按不宜流通人民币处理。
外币纸币和各种硬币
人民币纸币


被收缴人对被收缴货币的真伪有异议的，可以自收缴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接或者通过收缴单位向当地鉴定单位提出书面鉴定申请。

